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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白令海的公海地位及渔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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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令海位于北太平洋北部
,

被俄罗斯联邦的西伯利亚和堪察加半岛
、

美国的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

所环绕
。

整个白令海的面积约为 巴 6
,

7 万平方公里
t “ , 。 中白令海指白令海中央

、

处于美国与俄罗斯联

邦 邵。 海里区域之外
,

位于北纬扔
。

一 60
“ ,

东经 17 生
“

一西经 叮 6
“

范围内的海域
,

面积约为 18
.

1 万平

方公里
,

占整个白令海面积的 8 男
`名, 。

七十年代以来
,

由于世界各沿海国纷纷建立专属经济区或专属渔区
,

把国家的渔业管辖权扩展到

20 0海里海域
,

各远洋渔业国家逐步把发展重点转向公海
。

中白令海就是近十年未有关远洋渔业国的重

要作业海域之一
。

远洋渔业国在中白令海的捕鱼活动
,

引起了美国和俄罗斯的极大关注
。
1958 年美国参议院以中 白令

海的捕鱼活动对美国和前苏联的专属经济区资源构成严重威胁为理由
,

要求国务卿采取必要行动
,

与苏

联达成双边协议
,

在白令海中部海域实行禁捕 ` ”
。

现俄罗斯与美国的立场基本一致
,

要求对白令海中部

海域实行全面禁捕
,

试图达到
“
美俄共管

”
的 目的

。

在这一问题上
,

中国
、

日本
、

南朝鲜和波兰贝叮为了维护

本国在公海上的渔业权益
,

反对全面禁捕
。

自 199 1 年 2 月至今
,

在该海域作业的远洋渔业国与美俄两个沿海国已先后就中白令海的渔业问题

举行了四次会议
。

沿海国在国际会议和谈判中
,

称中白令海海域为
“
油炸面讲圈

,

或者“ 白令海中央部气

试图回避这一海域的公海性质
《 盈 , 。

更有甚者
,

个别国家试图以白令海的半闭海特征否定中白令海的公海

性质
,

从而否定其他国家的渔业权益
。

鉴于这种情况
,

本文试图首先阐述中白令海的公海地位和公海捕鱼自由厉测
,

然后讨论有关白令

公海渔业的国际法律问题
。

.

本文承乐美龙教授审阅
、

修改
,

特此戮谢
。

了l )唐启升
,

均。 1
。

白令公海狭她资赚及其渔业问尾
。

农业都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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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公 海 的 概 念

公海
,

作为一个法律
r

卜的概念
,

已有很长的历史了
。

十七世纪
,

国际社会展开了一场有关海洋权利

的大辩论
。

著名的荷兰国际法学家格老秀斯主张完全的海洋 自由
,

而英国学者约翰
、

塞尔登则反对海洋

自由
,

主张海洋可由国家私自占有
。

十八世纪初
,

荷兰学者宾刻舒克将海洋区分为领海和公海
。

到了十

九世纪初叶
,

公海 自由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普遍的承认
,

并成为国际法上的传统原则
汇 2 ,。

1肠 8年的 《 公海公约 》 中的公海定义为
“
不包括在一国领海或内水在内的全部海域 ,,L ” 。

根据这一 定

义
,

领海之外的海域就是公海
。
几952 年的 《联合国海详法公约》 的第七部分

“
公海

”
第八十六条明确 指 出

“
本部分的规定适用于不包括在国家的专属经济区

、

领海或内水或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内的全部海域
.

肛 ` ,

也就走说
,

公海指各国内水
、

领海
、

群岛水域和专属经济区以外不受任何国家主权管辖和支配的海洋的

所有部分
。

目前
,

由于并非每个国家都立布专属经济区
,

也由于各海区的地理状况和其沿海国建立专属经济区

的情况不同
,

不同的海域
,

公海的范围也有很大不同
。

对于没有建立专属经济区的国家来说
,

领海之外

即是公海
。

对一些海区来说
,

例如地中海
,

若所有沿海国都宣布建立专属经济区
,

则地中海就没有公海

存在了
。

目前地中海沿海国均未建立专属经济区
,

因此
,

地中海沿海国领海以外的海域仍保持公海 性

质
。

对于那些沿海国建立了专属经济区的海区来说
,

公海的范围明显缩小
,

只有专属经济区 以外的海域

才是公海
。

三
、

中白令海的公海地位

前苏联于 均阳 年宣布建立临时性的 即。 海里专属渔区
,

1男生年宣布建立 加O 海里专属经济区
。

美

国于 19 77 年宣布建立 助O 海里专属渔区
,

1984 年宣布建立 加。 海里专属经济区
。

根据两国的专属 经

济区界限的划定和美苏两国 1 9 9 0 年 6 月 1 日签定的
a

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海洋

疆界协定川
“ ’ ,

白令海的大部分海域属美国与苏联 (现俄罗斯 )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
,

但占总面积 8 男的

中白令海是苏美专属经济之外的水域
,

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和支配
。

根据国际习惯法和《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 》 的规定
,

这一海域毫无疑问属于公海
。

从白令海的地理环境特征看
,

白令海具有半闭海的特征
。

传统的海洋法
,

包括第一
、

二次联合国海

洋法会议都没有涉及半闭海的内容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一二二条规定

: “
为本公约的目的

, `
闭海或半

闭海
’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所环绕并由一个狭窄的出口连接到另一个海或洋
,

或全部或主要由两个

或两个以上沿海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构成的海湾
、

海盆或海域
” 。 f ` ,

白令海主要是由美国和俄罗斯的

领海和专属经济区
,

以及其中部的公海所构成的海域
,

无疑是海洋法公约所指的半闭海
。

在以往的国际

实践中
,

半闭海的法律地位通常被确立为公海的性质
。

例如
,

黑海是典型的半闭海
,

根据 1936 年的《蒙特

娄公约》 ,

其法律地位是公海
。

又如
,

波罗的海也属于半闭海
,

186 7 年的《哥本哈根条约 》确立了波罗的

海的公海地位
,

19 9] 年的哄尔赛条约
》 又重申了波罗的海的公海地位

。 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一二三

条责成闭海
、

半闭海沿岸国应在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
、

养护
、

勘探
、

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方面进行协调

和合作
,

并未改变按照其它国际法规则所具有的法律地位
。

因此
,

中白令海仍然具有公海地位
。

综上所述
,

无论是根据传统的海洋法规则或是现代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条款
,

中白令海无疑具

有公海地位
。

在这一海域
,

各国有行使公海 自由
、

包括捕鱼 自由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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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公海渔业制度

根据国际法的规定
,

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和支配
,

任何国家不能声称将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

主权之下
。

公海活动的最基本原则是公海自由原则
。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乡的定义
,

公海自由包 含

以下两个含义
:

①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
,

不论其为沿海国或内陆国
。

②公海自由是在海洋法公约和其他

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条件下行使的
「̀ , 。也就是说

,

各国在公海上是 自由的
,

权利是平等的
,

但这种自由是

有限制的
,

有条件的
。

作为公海自由之一— 捕鱼自由
,

也应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由所有国家行使
。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
,

原则上公海渔业对所有国家开放
,

各国都有权利用公海的渔业 资

源
。

在实践中
,

许多国家都感到对公海捕鱼的管理的必要性
,

并且通过签订国际条约的方式对公海渔业

资源进行保护
,

对公海渔业进行管理
。

自从 扮药 年么来
,

国际上建立了二十来个国际渔业委员会
,

以管

理特定鱼种或特定区域的渔业
r , ’ 。 事实上

,

这些国际渔业组织的功能大部分是限于分配资源和提 出有

关保护措施的建议
,

而没有实际的管辖权
。

公海上的渔业管辖权只有船旗国才刹有
。

除了国际渔业组织外
,

国际上有许多渔业协定涉及公海渔业资源的保护
,

大部分是双边或区域性的

协定
。

1 9叱年联合国第 一次海洋法会议上
,

由 36 个成员国签订的 日内瓦《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 公

约 》是一个全球性的多边协定
。

该公约要求成员国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海渔业资源
,

并且规定在一定条

件的限制下
, “ 沿海国对邻接其领海的公海的任何区域内生物资源生产力的维持具有特殊利益

” , 代任何

沿海国为维持海洋生物资源的生产力起见
,

均得在邻接其领海的公海的任何区域内采取适合于任何一

种鱼类或其他海洋资源的单方养护措施
,

但以与其他有关国家在这方面的谈判在六个月内未达成 协议

为限
.

抓 ` 】虽然该公约赋予沿海国对邻接其领海外的公海渔业的特殊权利
,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
:

① 当时

的领海宽度大多局限于 3 海里至 12 海里之间 ; ②当时邻接领海外即是公海
,

不像现在领海外还有专属经

济区 ;③当时在该公约上签字国仅有 36 个
,

直到 19 71 年正式提交批准书的只有 33 个国家
甲

不少远洋渔

业国并不承认沿海国的这种特殊权利
。

]阳 2年的《联合国海洋祛公约 》 对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作出了专门规定
,

但仍明确公海 自由

中包括着公海捕鱼自由
。

第一一六条规定
`
所有国家均有权由其国民在公海上捕卑

,

但受下列限制
” ,

根

据 、 公约 》 规定
,

下列限制是指 : ①捕鱼国的其他条约义务 ; ②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有关权利
、

义务相利

益 ;③该公约有关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的规定
。 ” “ ’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有关权利
、

义务和利益
,

主要指沿海国对跨区域种群
、

高度回游鱼种的义务
,

对海洋哺乳动物的权刊
,

对溯河产卵种群和降河产

卵鱼种的权利和责任
。

对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方面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办规定 : “ 所有国家均 有

义务为该国国民采取
、

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几
“
凡其国民开发相同生物

资源
、

或在同一区域内开发不同生物资源的国家
,

应进行谈判
,

似期采取养护有关生物资源的必要措

施
” 。

采取这种必要的措施应 “ 根据有关国家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学证据
,

并在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要

求在内的各种有关环境和经济因素的限制下
,

使捕捞鱼种的数景维持在恢复能够生产最高持续产量 的

水平一
” “ J。

与 19 58 年的公约不同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并没有规定沿海国对公海渔业的特殊权利

,

而是确定

了各国相互合作的关系
。

也就是说
,

在公海渔业问题上
,

各国的关系应是平等的
、

相互尊重的
,

各国应以

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为目的
,

进行必要的合作
。

还应当指出
,

各国在采取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

措施时
,

应考虑到各种有关环境和经济因素
,

其中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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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中白令海公海渔业问题

目前
,

与中白令海公海渔业有关的国家有中国
、

日本
、

南朝鲜
、

波兰
、

美国和俄罗斯
,

在公海区域作业

的渔船主要捕捞狭绍
。

白令海狭蟾既出现在美国
、

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内
,

又出现在专属经济区外公海海

域
,

可称为是跨区域的种群
。

但是
,

关于白令海狭鳝种群的划分和回游习性目前尚无定论
。

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
,

各远洋渔业国开始注重中白令海公海海域狭蟠资源的开发利用
,

役产船的数

量和产量年年增加
。

1989 年
,

在该海域生产船的数量达到二百艘以上
,

产量达到 妞。 万吨
。

但是近两年

白令海域的渔获量呈下降趋势
,

拍 91 年各国报出的总渔获量为 邵
,

3 万吨 `盆’ 。

早在 19 88 年
,

果国就提出要与苏联达成双边协议
,

对白令海中部海域实行禁捕
,

并将采取措施对付

不遵守禁捕令的国家
。

在 扮 88 年美苏政府间的渔业会议上
,

美苏双方把白令海的大部分商业鱼类划为

美苏共同享有的资源
。

从 19 88 年以来
,

国际上召开了多次有关 白令海渔业问题的国际科学研讨会
,

主

要试图解决资源的归属问题
、

资源量和可捕量的评估
。

19 90 年
,

两个沿海国提出了限制公海捕捞季节等

意向
。

199 1年至今
,

涉及上述海域渔业的六个国家先后召开了四次
“
中白令海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会

议气主要讨论中白令海的狭鳍资源状况
、

保护与管理的临时性措施
,

与长期的保护与管理制度
。

在 19 蛇

年 4 月 1 3 日至 连月 巧 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
,

美 国与俄罗斯坚持要求立即在中白令海实行禁捕
,

捕鱼

国理所当然反对禁捕
,

但考虑到近年来渔获量的下降情况
,

各捕鱼国均表示主动降低在白令公海的捕捞

努力量
。

从现有资料看
,

美俄两国在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和谈判中有以下几个意图
:

①尽量回避中白令海为公

海这一事实
,

试图从种群鉴别这一间题入手
,

证明资源归属美俄
,

以达到美俄控制狭结资源的目的 ; ②强

调沿海国对公海渔业资源的优先权
,

建立有利于美俄的长期渔业管理体制
。

事实上
,

根据前面所述的公

海捕鱼自由原则和海洋法对跨区域种群的有关规定
,

这两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

对既出现在专属经济区
,

又出现在公海的种群
,

公海捕鱼自由辱测只受一个限制
.

即
:

如果同一种群或有关联的鱼种的几个种群

出现在专属经济区内而又出现在专属经济区外的邻接公海区域内
,

沿海国和公海捕捞这种种群的国家
,

应直接或通过适当的分区域或区域组织进行合作
,

就必要的措施达成协议
,

以养护在公海区域的这种种

群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其它条款规定公海的这种种群不适用公海制度

。

因此
,

只要这种种 群

出现在公海区域
,

捕鱼国与沿海国共同享有对此种种群的开发权且有义务就这种种群的养护进行合作
。

狭鲤与溯河产卵种群不一样
,

在现代海洋法中
,

对既出现在专属经济区又出现在公海的种群没有规定

“ 鱼源国
”
这一概念

,

无论种群源于哪个海域
,

只要出现在公海区域
,

这种种群就是公海资源
,

不存在归属

哪一国的问题
。

任何国家若以种群划定研究作为依据
,

声称对公海资源的占有就是违反公海自由原贝U
、

违反公海海洋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的
。

此外
,

由于是公海资源
,

各国对资源的权益是平等的
,

合作的
,

不

存在沿海国对公海渔业资源的优先权或特殊权利
。

对中白海公海海域的狭绝资源
,

有关国家应该 联合

采取保护措施
,

共同决定总可捕量
。

任何单方的禁捕或决定可捕量都对其他国家无效
。

有关中白令海公海渔业问题的国际会议还将继续
,

从发展趋势看
,

各有关国家将就中白令海公海渔

业问题通过协商
,

建立一个长期的区域性渔业管理体制
。

应该说
,

这一趋势符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的

规定
,

符合全部有关国家的长远利益
。

在建立这样一种渔业管理体制中
,

其原则依据应该是 :

1
.

在中白令海公海海域狭鳝资源问题上
,

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并没有赎予沿海国以特别的利益和主

( 2 ) J ol 助 卫刘湘各 P . 卫帕月 e 吐 `乙自 F O . r

妞 〔短u f 6 , p oe 他 t如伪。月。
” at i呱 a n d M吕 n名妙姗助 成 t助 L计且n公

M a d a 。

取的
u r帕日 o f 七h。 (为。 t r . 1卫匕 r i n g 氏舀 ,

下罕韶h 才n g切 n D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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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责任
。

捕鱼国与沿海国的权利是平等的
,

在资源保护方面的关系应是合作的
。

因此在长期的渔业管 理

体制中
,

各个国家应通过协商
,

达成一致
,

确有需要表决时
,

各国的表决权份量相同
,

不应有哪一个国家

具有否决权或决定权
。

2
.

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第一一九条第一款 ( a) 项的规定
,

在对公海生物决定可捕量和制订 其

他养护措施时
,

应在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要求在内的各种有关环境和经济因素的限制下
。

我国是 一

个发展中国家
,

人口众多
,

人均资源量很少
。

而且我国在中白令海狭彗的年产量仅占该海域狭婚总产量

2~ 3不
,

我国完全有理由请各国对这些情况给子充分考虑
。

3
甲

因为中白令海为公海
,

应该坚持公海的船旗国管辖原则
。

任何渔业管理机构的功能主要应在决

定总可捕量和分配可捕量上
。

各有关国家应确保本国渔船遵守达成的协议和有关规定
,

对违约船只
,

只

有船旗国才能处理
。

其他国家只有向船旗国报告违反事实和督促处理的权利
.

结 束 语六

白令海中部海域是美国
、

俄罗斯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公海海域
,

虽然白令海具有半闭海特征
,

但这并

不影响白令海中部海域的公海地位
。

白令公海的狭鳝资源是一种公海资源
,

适用公海捕鱼 自由原则
。

沿

海国与捕鱼国对这种资源的权利是平等的
,

应该通过协商
,

达成协议
,

以养护这种公海资源
,

保护各国的

利益
。

任何单方面采取的行动对他国都是无效的
,

任何试图把这种公海资源据为己有的行动都是 违 反

国际法的行为的
。

参 考 文 献

[ 1 ]

[ Z J

[ 3 了

[ 4 了

上石」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
,

19 滩
。

海洋法资料汇编
,
2器一 24 8

。

人民出版毛拭京 )
.

陈德恭
,
198 8

。

现代国际海洋法
,

31 5一韶 8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
。

C五u r c h i u
,

R R
.

毯

dn 人
.

V
,

L o w e ,

1邻3
.

望he L a 叨 o f 才加 吕6 a
,

M-an
e

he
s七e r

U n i v e r 息 It y p 佗吕弓
』

M a胡h卜

s协 r
.

S im
n l o n d s ,

K R
.

1娜 3
r

万
.

.N C哪
e n 容德外 眯 t加 L a 功 o

j 玄肋 名召戊 19 8 2 0 、 ,户

肌 3 P 叹下)110 3七i o n 。 ,
I n o

.

N 仑 w
-

y o r k
J

叮且 i t目 K a t io D 。 ,
1田 1

.

石` 协 o f 不人。 习旅 肠“ 。￡￡肥
,

( 1 7少
: 上5一2王

.

U n 主t o d 入 a 桩 o n o P u
bl i e a t i o n , 双 e w y o

kr
.


